关于开展2024年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、
台湾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系、所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执行中央对港澳、对台工作方针，自2006年起，面向在内地（大陆）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就读的全日制港澳及台湾本专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全日制华侨本专科生，国家设立了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、台湾学生奖学金（两项奖学金以下合并简称奖学金）。现将2024年度奖学金评审工作通知如下，请各学院（系、所）根据本通知要求做好本年度评选推荐工作。
一、申请对象
在读全日制港澳及台湾本科生、研究生及华侨本科生。2023-2024学年休学、保留学籍，以及超出基本修业年限的学生除外。
二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“一国两制”方针，认同一个中国，拥护祖国统一；
（二）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，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。
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具有申请资格：
（一）2023-2024学年受到学校违纪处分；
（二）在校期间受到学校违纪处分且尚未解除处分；
（三）2023-2024学年内有第一专业课程不及格（包括不及格后补考通过的情形）
三、评审程序
（一）名额
根据教育部下达的奖学金名额指标，我校2024年度名额如下：
	奖学金
名称
	名额指标

	
	本科生
	硕士研究生

	台湾学生
奖学金
	一等奖
（6000元）
	二等奖
（5000元）
	三等奖
（4000元）
	二等奖
（7000元）
	三等奖
（5000元）

	
	1
	1
	2
	1
	1

	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
	特等奖
（8000元）
	一等奖
（6000元）
	二等奖
（5000元）
	三等奖
（4000元）
	二等奖
（7000元）
	三等奖
（5000元）

	
	1
	3
	5
	9
	1
	2


（二）学生申请
 申请学生提供以下申请材料，向所在学院（系、所）提出申请：
1.本人撰写申请书，结合2023-2024学年各方面综合表现陈述申请理由；
2.根据本人生源属性，分别填写《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及填表说明》（附件1）、《台湾学生奖学金申请表及填表说明》（附件2），填写时请严格按照申请表内的填表要求。
（三）学院初评
学院（系、所）对照本通知规定的申请条件，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情况、课程成绩、综合测评排名情况及生源类别进行资格审查，其中课程成绩应严格审查，确认2023-2024学年内无课程不及格情形。学院（系、所）汇总初审通过学生信息，制作《2024年度xx学院（系、所）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、台湾学生奖学金初审推荐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。
（四）学校审议
学校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审议，将评选结果在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无异议后，确定为建议获奖学生名单报教育部审批。
（五）资金发放
待教育部审批结束后，将于2024年12月31日前将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。
四、材料提交
请各学院（系、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报并做好学院初审工作，于2024年10月16日（周三）前将《2024年度xx学院（系、所）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、台湾学生奖学金初审推荐名单汇总表》（加盖公章）、申请书、奖学金申请表，交至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（弘毅楼209室），电子版汇总表发送至zzzx@sufe.edu.cn。



学生工作处、港澳台事务办公室
2024年10月11日

